
南京工业大学大学生创业园管理办法 

（试行）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关于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以创业带动就

业，支持和鼓励大学生创新、创业的精神要求。根据教育部、科技部颁

发的《高校学生科技创业实习基地认定办法》、《江苏省大学生创业教育

示范校建设实施方案》、《南京工业大学创业教育实施意见》等相关文件

精神，学校利用国家大学科技园等资源和平台优势，设立“南京工业大

学大学生创业园”（被南京市 2010 年授予唯一设立在高校的“南京市大

学生创业园”）。为确保“创业园”各项工作正常开展，规范“创业园”

的各项活动，特制订本管理办法。 

一、总则 

“创业园”由南京工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大学生创业中心（以下

简称“大学生创业中心”）负责日常管理。管理以“优选项目、协调指导、

咨询服务、安全规范”为主要工作内容，努力为自主创业的大学生营造

高效务实的创业平台。 

二、入园条件： 

（一）我校（南京其他高校也可）全日制在校本科生、研究生、应

届毕业生及毕业 2 年以内的往届毕业生为主要负责人自主创办的在工

商、税务部门依法登记的经济实体； 

（二）经济实体需有明确的创业项目，入驻“创业园”的项目以科

技成果转化、技术研发、文化创意等类型为主； 

（三）守法经营、诚实守信、无违法犯罪记录； 

（四）具备一定的创业项目启动资金和承担风险的能力； 

（五）遵守“创业园”的相关管理制度并接受管理。 

三、入园与出园 

（一）入园程序 



1、申请入园团队向大学生创业中心提交《创业园入园申请书》和《创

业（项目）计划书》； 

2、接受由大学生创业中心组织的专家组评审； 

3、经评审、批准并向社会公示三天后，确定正式入园企业； 

4、正式入园企业填写并提交《入园申请认定表》； 

5、入园企业与大学生创业中心签订《大学生创业园入驻协议书》； 

6、大学生创业中心协助入园企业办理入园手续，并提供系列化服务。 

（二）出园 

1、入园企业进入园区的时间原则上为一至二年，最长不超过三年。

入园企业与大学生创业中心签订的入驻协议书期限届满的，应办理退园

手续，对创业成功项目，推荐进驻其他创业园； 

2、入园企业违反“创业园”管理规定且拒不纠正的，经审核认定后，

责令退出； 

3、入园企业不履行或因故无法履行入驻协议书，经审核认定后，双

方终止协议，入园企业退出园区； 

4、入园企业有违法、犯罪及其他情形的，应退出园区。 

四、入园企业管理 

（一）入园企业完全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二）入园企业的管理成果、科研成果归企业所有； 

（三）入园企业自行承担入园期间发生的所有经营风险和因企业运

营、管理而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 

（四）大学生创业中心按照入驻协议书管理入园企业，对入园企业

进行年终综合评价。 

五、入园企业可享受以下优惠及服务 

（一）优惠政策： 

1、根据大学生创业企业规模，可以申请 12—25 平方米的创业工作



室一间或工作台位一个，使用期限为 1 至 2 年，最长不超过 3年。 

2、创业园根据入园企业需要，可免费提供办公桌椅、文件资料柜、

空调等基本办公家具设备。 

3、入园企业自入驻之日起，第一年房租全免，第二年减半收取，第

三年全额支付。房屋租金将根据市场情况另行确定。 

4、其他费用由各创业企业自行承担，含电费、水费、电话费、网络

费、物业管理费、公共场所租赁、办公耗材等费用，价格由科技园确定。 

5、大学生创业园成立创业企业行政事务外包中心，以较低的收费统

一服务解决各入园企业的打印、复印、传真、财会、税务等事务。 

（二）其他服务： 

1、大学毕业生创业开办经费或流动资金不足的，可按相关政策规定，

协助申请自主创业贷款。 

2、入园企业创业成功者及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可按相关政策规

定，帮助申请政府各项补贴。 

3、协助入园企业办理各类证照及落实有关工商、财税等优惠政策。 

4、免费提供创业培训和辅导、项目评估、商业计划完善等咨询服务。 

5、帮助提供项目推荐申报、投融资信息、市场营销管理等咨询服务。 

6、协助符合条件的驻园企业申请财政性科技经费、文化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软件产业创业种子专项资金等各级各类政府科技计划资金或专

项资金。 

7、可提供日常法律支持服务。 

六、附则 

（一）本办法由大学生创业中心负责解释； 

（二）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